采购合同
	合同号：
	JL8085211-2021-363
	签订时间：
	2021年06月30日
	签订地点：
	山东省济南市

	第一条：供货产品名称、编号及数量（单位：元）

	序号
	产品编号
	产品名称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合计金额（含税）
	份额

	
	
	
	
	
	不含税
	含税
	
	

	1
	明细详见合同副页
	附页数量共(2)页
	
	
	
	
	
	

	合计人民币金额(大写)：贰拾肆万零陆拾陆元伍角陆分(240066.56元)

	第二条：合同数量为预计数量，要货数量以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特种车有限公司要货计划》所确定的数量为准,结算数量以需方实际使用数量为准。

	第三条：交货地点：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特种车有限公司指定仓库。由供方负责运输并承担运费，货物运输过程中的毁损、灭失风险由供方承担。

	第四条：合同履行时间期限2021年04月01日至2021年09月30日 。

	第五条：仓储类型：托管，物流费由供方承担，供方授权需方按照供货额的8 ‰从供方货款中代扣物流费。

	第六条：本合同结算价格为产品到达需方指定地点的含税价格，增值税税率为13%。结算方式：托管,发票由需方挂账后（90）天以银行承兑付款。合同执行期间，如遇国家税率调整，不含税单价不变，结算时本合同含税单价及总价，按国家修改税率时间节点执行增值税税率。

	第七条：产品技术标准执行双方会签确认的技术文件及国家、行业相关标准。

	第八条：需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有权根据市场需求和产品改进对本合同进行调整。 

	第九条：供方承诺执行需方“三方物流”方面的有关规定，委托需方指定的物流机构实施物流配送服务，承担配送服务费用，提供所供产品的运输、仓储用周转工位器具或承担相关费用。

	第十条：涉及产品技术专利、知识产权、质量、交货、服务、索赔等事项执行双方签订的《采购协议》。

	第十一条：供方向需方提供军品、出口用件时，必须按要求标注“军品”、绿“J”或“出口”标识，并附带本批产品的自检报告。

	第十二条：供方违约时，按双方签订的《采购协议》处理；属于供方原因所致的，需方并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	第十三条：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本合同项下所有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由需方所在地法院诉讼管辖。

	第十四条：出口买断费：需方按照供方本年度出口件总金额的 2% 收取供方出口产品服务买断费，由需方在应付供方货款中予以扣除。

	第十五条：整车国内售后服务方式为：需方服务 ; 国外服务方式为：需方服务 。

	第十六条：合同附件：《采购协议》、《采购产品质量保证协议》；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	第十七条：其他：1、保证金：需方按照供方年度供货总额的5% 收取，需方预先收取12003元人民币，大写(壹万贰仟零叁元整)，并有权根据年度实际采购金额随时调整保证金金额。2、需方有权根据市场需求、自身需要及供方在价格、质量、供货、服务等方面的表现和变化，重新组织招标、价格调整、份额调整等相应的要求，供方应积极配合。3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两份，合同盖章后生效。

	供方（章）：
	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需方（章）：
	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特种车有限公司

	地   址：
	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永安路47号
	地     址：
	济南市槐荫区济兖公路583号

	法人代表：
	赵月强
	法人代表：
	[bookmark: _GoBack]云清田

	委托代理人：
	
	委托代理人：
	 

	供应商ID：
	11.01.00403
	经办人：
	 

	电    话：
	010-89774857
	电    话：
	0531-58062345

	传    真：
	010-89774862
	传    真：
	0531-58062346

	银行行号：
	314145100016
	
	

	银行名称：
	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
	开户银行：
	中信银行济南舜耕支行

	银行帐号：
	276260122000069725
	银行帐号：
	7372610182600060547

	税    号：
	
	税    号：
	913701007806234860

	邮政编码：
	102204
	邮政编码：
	250117



